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告知书
[bookmark: _GoBack]苏园人社察罚告字〔2026〕第 1-1号
苏州易家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DQ6KHC8X
法定代表人：李更骞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金园街39号707室
2025年7月30日，接匿名举报反映你单位未为职工杨添玉、姜琪琪、杜禹霖、贺旭东四人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根据《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本局于2025年7月30日进行立案处理 (案件编号:苏园人社察案字〔2025〕第46号)。
经本局查明，你单位存在以下问题：
未为职工杨添玉、姜琪琪、杜禹霖、贺旭东四人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2025年11月13日我局下达了限期改正指令书（苏园人社察令字〔2025〕第109号），要求你单位整改，并于2025年12月27日前书面报送改正情况。你单位逾期未整改。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1.杨添玉、姜琪琪、杜禹霖、贺旭东四人提供的单位电子营业执照复印件；
2.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基金和公积金管理中心提供的社保补缴测算表（写明单位确实未为职工杨添玉、姜琪琪、杜禹霖、贺旭东四人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3.苏州工业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案件编号:苏园劳人仲案字〔2025〕第3108号、第3109号、第3110号、第3111号）；
4.本局下达的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书（苏园科人社察询字〔2025〕第68号）、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苏园人社察令字〔2025〕第109号）、快递面单、网站公告。
本局认为，你单位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四条“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同时结合《江苏省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和《江苏省劳动保障监察案件法律适用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一览表》规定“涉及职工人数占单位应参保人数比例10%以内，对单位处以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1倍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内罚款”，因无法核实该单位职工人员，故按照涉及职工人数占单位应参保人数比例10%以内，对单位处以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1倍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内罚款。本局决定拟对你单位给予下列处罚：罚款人民币74239.21元。
根据《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办法》（人社部令第29号）相关规定，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将可能影响你单位信用等级评定，并被社会公布和纳入失信联动惩戒对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你单位可于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本局书面或口头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弃该权利。如要求听证，应在收到本告知书起五个工作日内书面或口头向我局提出，逾期视为放弃该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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